附件

《珠海市河长公示牌规范设置暂行规定》

(试行)

一、河长公示牌类别
全市四级河长均应设置相应的河长公示牌，分为：市Ⅰ级河长公示牌、区（县）Ⅱ级河长公示牌、镇（街道）Ⅲ级河长公示牌及村（社区）Ⅳ级河长公示牌。

二、公告内容要求

（一）正面

1、各级（市Ⅰ级、区〔县〕Ⅱ级、镇〔街道〕Ⅲ级、村〔社区〕Ⅳ级）河长公示牌。市级河流流经的每个区、镇、村应设置不少于一块。河长公示牌内容：河道名称、河段起点、终点、长度、水库名称、库容、各级河长姓名、联系电话、管养单位责任人、各级河长职责内容、整治目标。

2、各区（县）应建立河长制APP（或微信公众平台），设置河长信息、河道“一河一策”治理方案、水质状况、信访举报等项目。河长APP、微信公众号等网络二维码应标注在河长公示牌正面右下角，便于群众下载及联系河长、查阅河道水质、发送投诉建议等；尚未建立河长制APP（或微信公众平台）的，应在河长公示牌正面右下角留出空间，待系统建立后，增加相应二维码信息。

3、监督部门与投诉电话。各区应根据辖区内各职能部门的分工设定监督部门与投诉电话（本级或上级）；另外，要设置相应的值班电话，保证24小时能联系。

4、编号。各区（县）要对辖区内各级河长公示牌进行统一编号，公示牌编号一般为9位拼音字母加数字，第1、2位设为珠海首个拼音字母ZH；第3、4位设为各地首个拼音字母：珠海ZH、香洲XZ、斗门DM、金湾JW、高新GX、高栏港GL、横琴新区HQ、保税BS；第5位设为河流类型：河H、涌C、渠Q、山塘T、水库K；第6-9位设为河道数量编码，从0001开始编号；公示牌编号应标注在河长公示牌右下方。

（二）反面

市、区（县）级河长公示牌，应在反面或其他适合位置绘制河道水系示意图，并标注以下内容：水系分布和流向、出入境断面的位置和名称、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和类型、省、市、县3级监测断面位置、重要交通干线和重要基础设施、该区（县）政府和水系流经镇（街道）驻地、周边村（社区）名称。示意图要简洁明确、清晰易读。

（三）其他

各区可根据实际，采取“主牌+辅牌”的形式，增设一些简易实用的辅助牌，规格内容自定。

    三、河长公示牌规格和设置点位方法

（一）各区的河长公示牌规格、样式，应相对统一，尺寸大小应满足内容需要，推荐公示牌宽1.4米、高1米，由左右两根不锈钢柱支撑，设立在河岸显要位置，高度适合公众阅读。公示牌正面底色为蓝色，顶端标题居中，标题及内容字体为黑体，字为白色；反面底色为白色，顶端标题居中，标题及标注内容字体为黑体，字为蓝色。河长公示牌应使用坚固耐用、不易变形变质的材料制作，内容应字迹清楚、颜色醒目，景区等特殊地段的公示牌，为与周边景观相协调，可根据实际需要确定规格和样式。原则上要求下一级河长公示牌尺寸不能大于上一级。
（二）河长公示牌应设置在河岸坡醒目位置并便于群众查看，优先设立在主要公路边、桥边、居住人口密集或人流相对集中的河岸边。对于主要河湖、主要水利枢纽、重点督办河流，公示牌布设原则上不少于1处。在同一段河湖，公示牌设置间隔不应大于3km，并兼顾两岸。
（三）市级河长公示牌设置点位由市河长办确定；区（县）级及镇（街道）级河长公示牌设置点位由区（县）河长办负责确定；村（社区）级河长公示牌设置点位由镇（街道）负责确定。

四、河长公示牌维护和更新
   （一）河长公示牌上的信息要素要保持准确和完整，若河长调整、电话更改及其他公示信息发生变动的，要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，并报上一级河长办备案。市级河长信息发生变动的，由市河长办及时通知所在区（县）更改。

   （二）河长公示牌宜做成可装卸活动牌，信息标注及局部更新宜采用不干胶直接粘贴等方式，便于更换，做到节约、简洁、实用。

   （三）各区要加强河长公示牌日常管护，定期组织检查，发现有倾斜、破损、变形、变色、老化等影响使用等问题时应第一时间修整或更换。

   （四）各区（县）应建立辖区河长公示牌档案台账，内容包括公示牌编号、类别、数量、位置、照片等。

附件：河长公示牌参考样式


附件

市Ⅰ级河长公示牌参考样式
正面


	珠海市Ⅰ级河长公示牌

	河道名称：***河***区段
	市级河长：姓名（职务），手机

	河道起点：
	区级河长：姓名（职务），手机

	河道终点：
	镇（街道）级河长：姓名（职务），手机

	河道长度：**m（**镇河段**m，

**村河段**m）
	村（社区）级河长：姓名（职务），手机

管理单位责任人：姓名，手机

	河长职责：市级河长职责******；区（县）级河长职责******；镇（街道）级河长职责******；村（社区）级河长职责******。

	整治目标：根据实际情况填写（未达到水质目标的，应标注年度水质改善目标）

	监督部门及电话：
	        公示牌编号：ZHZHH0001

	市级和区（县）级河长制APP或微信公众号二维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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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珠海市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2017年**月


 反面：水系流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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